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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造林20年期滿持續輔導計畫
作業規範機制與申請程序行政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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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造林計畫係因應臺灣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調節

農業產業結構，有效利用休耕

農地，增加平原地區森林綠地，

自民國91年度至101年度期間

推動，獎勵期限20年，於110

年12月陸續屆滿，預估至民國

120年原有已參加平地造林計畫

者將全數期滿完畢。

91-96年

平地景觀造林

及綠美化方案

97年

綠色造林計畫

98年

平地造林計畫

平地造林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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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造林20年成果

平地造林計畫推行迄今已營造13,492公頃的

平地森林，其中私有農地有2,953公頃及國營

事業台糖公司土地有10,539公頃。

台糖公司
10,539公頃

私有農地
2,953公頃

合計 13,492 公頃的平地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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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09年盤點資料統計之平地造林面積

縣市別 造林面積(公頃)

合計 2,953

桃園市政府 12

新竹縣政府 1

苗栗縣政府 4 

彰化縣政府 67 

雲林縣政府 1,095 

南投縣政府 4 

嘉義縣政府 87 

臺南市政府 176 

高雄市政府 22 

屏東縣政府 803 

宜蘭縣政府 22 

花蓮縣政府 424 

臺東縣政府 237 

區處別 造林面積(公頃)

合計 10,539

中彰區處 514 

雲嘉區處 1,242

台南區處 1,392 

高雄區處 1,013 

屏東區處 3,746

花東區處
(花蓮)

2,112 

花東區處
(台東)

520 

私有農地 台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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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造林20年期滿持續輔導計畫

生態 景觀
◆針對期滿造林地進行後續分流輔導，

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或木材生產

價值者，積極撫育及優化，發揮更

高的生態、景觀、碳吸存、木材生

產效益。

◆位於適合農業生產區位者協助回歸

農用，以兼顧糧食生產需求。

碳吸
存

木材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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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執行機關、受理機關(作業規範第二點)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農業部；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 

◆執行機關：在私有農地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在國

營事業機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土地為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

◆受理機關：在私有農地為造林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在台糖公司土地為林業保育署各地區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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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造林20年期滿之區位定義(作業規範第三點)

適合農業生產

具木材生產價值

恢復農用

◆ 位於國土生態綠網區域保育
軸帶區位，或經執行機關認
定具棲地生態環境及景觀價
值，並有增加物種及棲地多
樣性之必要，或毗鄰之數筆
造林地合計面積達一公頃以
上，每公頃造林木成活株數
達六百株以上。

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

◆ 持續撫育造林木生長，每公
頃造林木成活株數達六百株
以上，且其中林產業結構用
材樹種達每公頃四百五十株
以上。

◆ 臺灣肖楠、相思樹、櫸木、
大(小)葉桃花心木、烏心石、
牛樟、樟樹、楓香、楝樹

平地造林20年期滿
持續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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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生態與農林生產：永續國土的多元願景

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

適合農業生產

◆促進生物多樣性提升
◆創造野生動物棲息地
◆構築生態廊道及網絡

◆提升國產木材自給率
◆提高林木形質與價值
◆增進淨零排放的目標

具木材生產價值

恢復農用

平地造林20年期滿
持續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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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
點

籌組工作團隊

工作團隊：

✓ 資源永續利用司

✓ 農糧署

✓ 林業保育署

✓ 林業試驗所

✓ 農業試驗所

✓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盤點因子

因子：

✓ 生物多樣性

✓ 整體林木狀況

✓ 土壤性質

✓ 水文狀況

✓ 區位特性

圖資套疊

圖資：

✓ 相關生態圖資

✓ 航遙測影像

✓ 衛星影像

依據民國109年農業部組織改制前之農業委員會籌組工作團隊之盤點公告結果

20年期滿造林地

由「主管機關」審認分流為

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

恢復農用

適合農業生產

平地造林20年期滿之區位盤點

具木材生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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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生物多樣性熱區，或為瀕臨絕種動植物的生育地

平地造林20年期滿之區位盤點準則

定義：

✓ 發現列於野生動物保育法保育類名錄、紅
皮書受脅等級以上動物，5年內有紀錄。

✓ 發現列於植物紅皮書國家易危等級以上
（NVU、NEN、NCR、RE、EW）物種。

✓ 位處國土生態綠網關注區。

圖資：

✓ 瀕危動物分布點位(特生中心)。

✓ 國家易危等級以上植物分布點位(林試所)。

✓ 國土生態綠網藍圖計畫所盤點關注區之
生物多樣性熱區。（林務局-委託台灣生
態工法基金會製作）

位處或鄰近候鳥棲息地及過境點的地區

定義：

✓ 位處重要野鳥棲地、重要候鳥過境棲息點。

✓ 具高度生態復育潛力區域。

圖資：

✓ 重要野鳥棲地圖資(林務局)。

✓ eBird水鳥熱點(特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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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促進生態系統網絡的形成

平地造林20年期滿之區位盤點準則

定義：

✓ 位於依法公告各類自然保護區域、重要野
鳥棲地及平地森林園區等周邊地區500公
尺範圍內。

✓ 連續面積超過50公頃以上的造林區域且
目標樹種為原生樹種，成為重要的跳島地
區。

✓ 鄰近國、公有林及保安林周邊地區1公里
範圍內，具有廊道功能價值。

圖資：

✓ 自然保護區、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
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林務局)。

✓ 國家公園(內政部營建署)。

✓ 重要濕地範圍圖(內政部營建署)。

✓ 重要野鳥棲息地IBA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林務局)。

✓ 平地森林園區(林務局)

✓ 國公有林範圍(依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調
查地籍所有權屬盤查結果) (林務局)。

✓ 全台保安林分布概略圖(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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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

恢復農用

營林撫育

棲地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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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及區位審認

◆圖資現已提供給各縣

市政府，請各縣市政

府依據作業規範第三

點之規定確認區位，

若有更動請回報給計

畫團隊，團隊再行出

具更新後圖資給各縣

市政府。



1616

圖資及區位審認

縣市政府進行區
位審認

通知林農
其林地所
屬區位

✓ 依109年盤點
符合具生物棲
地及景觀價值
區位、木材生
產價值區位為
原則

✓ 無農損或鄰田
爭議

✓ 由縣市政府裁
量

依審認區位結
果提出申請

對其林地所屬
區位有異議

✓ 林農需說明
異議原因

✓ 提出相關佐
證資料

必要時，縣市政
府可邀請專家或
相關權益關係人
進行現勘或確認

最終區位結
果通知林農

公文形式通知
林農最終結果✓ 建議以公文

形式通知林
農其所屬區
位

✓ 對區位若有
異議，請於
公文上載明
期限，如：
文到二週內
提出

無理由

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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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給付項目與金額及核發對象(作業規範第四點)

具生物棲
地及景觀
價值

具木材生
產價值 私有農地

環境維護獎勵金(造林人)：8萬/公頃/年，核發至原平地造林計畫二十年期滿
後之第十年止
營林撫育給付(專業工作隊)：第一、二期-最高7.5萬/公頃

私有農地

分
流
輔
導

環境維護獎勵金(造林人)：10萬/公頃/年

棲地優化給付(專業工作隊)：第一期-最高10萬/公頃、第二期-最高5萬/公頃

⚫ 多元分流，提供獎勵及給付作業

⚫ 由具備資格的「專業工作隊」來進行棲地優化及營林撫育作業

台糖土地
環境維護獎勵金(造林人)：1萬/公頃/年

棲地優化給付(專業工作隊)：第一期-最高10萬/公頃、第二期-最高5萬/公頃

註：5年為一期、面積不足一公頃者，按造林面積比例計算獎勵及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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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間(作業規範第五點)

私有農地

台糖土地

已20年期滿

尚未20年期滿

作業規範生效日起至次年四月三十日前
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

期滿之次年四月三十日前
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

已20年期滿

尚未20年期滿

作業規範生效當年十月三十一日前
向林業保育署提出申請

期滿之次年六月三十日前
向林業保育署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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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1年至101年間核准參與平地

造林計畫，並持續造林至20年獎勵

期滿之造林地

◆經主管機關審認屬「具生物棲地及

景觀價值區位」及「具木材生產價

值區位」者

造林人申請資格

申請

辦理日常環

境維護工作

領取環

境維護

獎勵金

造林人申請資格(作業規範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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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農地申請、審查、檢測、核發獎勵金程序

資格審查申請 日常環境維護工作 檢測 核發環境維護獎勵金

造
林
人

機     

關

已期滿
次年4/30前向
受理機關提出

受理機關初審
送執行機關複審

核准或駁回申請

林木數量450株
移除外來入侵種
維持環境整潔
不使用農藥

專業工作隊施作後
後續管理工作

填具「日常環境維
護管理報告表」

6/30前送交受理機
關申請檢測

派員辦理檢測

填具「檢測表」

檢測資料及照片
上傳平地造林資
訊系統

受理機關編製環境維
護獎勵金提領清冊

4份送執行機關

核發後送1份至地區
分署備查

當年度檢測合格
經機關以書面通知限
期改善，當年度完成
改善者，核發獎勵金

當年度檢測不合格或
未完成改善者，不予
核發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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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人如何申請

期滿次年4/30前
至受理機關(鄉鎮
區公所)申請

準備
文件、資料

申請書(申請人須同意接受後續的棲地優化/營林撫育作業)

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受理機關得以地政系

統查詢者免附）

自然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法人、公司、商號或團體：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應提出他項權利證

明或合法租約證明文件

申請之土地為共同持有，應提出分管協議書或共有人聯名同意書

申請人可攜帶「證件」至鄉鎮區公所，請承辦從「平地造林資訊系統」下載文

件及資料，填寫並簽名後即完成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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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維護獎勵金請領

造林人填具「日
常環境維護管理
報告表」，每年
6/30前送交鄉鎮
區公所申請檢測

檢測通過後，即
核發「環境維護
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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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人的日常環境維護工作

移除外來入侵種
如小花蔓澤蘭、銀膠菊等

環境維護整潔
並維持地上林木450株

無使用農藥
棲地優化或營林撫育
項目後續管理工作

除草劑、毒鼠藥、毒餌或
政府公告禁用、限用之農
藥，但依法規必要時使用
農藥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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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應有至少一名具備林業技師執

業執照，或參加林業保育署辦理之

生態、林業技術相關訓練課程合格

之人員，且應實際擔任本計畫之棲

地優化或營林撫育作業人員。

◆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推薦，具辦

理生態、林業技術相關實務經驗之

法人、公司、商號或團體。

專業工作隊

受委託

辦理棲地優

化或營林撫

育作業

領取棲地

優化或營

林撫育作

業給付

專業工作隊資格條件(作業規範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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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工作隊受委託、審查、施作、查驗、核發給付程序

審查接受委託 施作 查驗 核發給付

專
業
工
作
隊 

機     

關

執行機關或造林
人委託

辦理審查，得邀
集相關專家學者

依審查核准之作業
計畫書內容進行 完工後報請查驗

依作業計畫書內
容進行查驗

查驗合格後，核發該
期給付

每5年為一期

提交作業計畫書

立案或登記證明
文件
成員名單
造林人委託專業
工作隊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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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作業規範第十一點)

有影響鄰田耕作、任由造林地堆置廢棄物或對造林地管理不善等

違失情形，經執行機關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未完成改善

無正當理由，連續二年不到場會同機關辦理檢測，且經書面

通知複勘亦未到場

擅自伐除、毀損林木，致每公頃造林木成活株數未達四百

五十株

連續二年檢測不合格，或連續二年未提交年度日常環境維護

管理報告表申請檢測

自願放棄，退出本計畫

平地造林20年期滿
後續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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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作業

◆填具「檢測表」(附件七)

◆檢測資料及照片上傳平地造林資訊系

統

◆受理機關編製環境維護獎勵金提領清

冊(附件八)

◆清冊4份送執行機關

◆核發環境維護獎勵金後清冊送1份至

地區分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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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洽林業保育署各地區分署詢問
「推薦專業工作隊」名單及資訊

專業工作隊媒合

◆至少一名具備林業技師執業執照

◆或參加林業保育署辦理之生態、

林業技術相關訓練課程合格之人

員，且應實際擔任本計畫之棲地

優化或營林撫育作業人員

◆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推薦，具

辦理生態、林業技術相關實務經

驗之法人、公司、商號或團體

專業工作隊資格 專業工作隊來源

◆林業保育署、縣市政府推薦之團隊

(可盤點整理轄區內的合適團隊)

◆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公會成員

◆林業合作社、生態棲地營造團隊、景

觀營造與設計團隊等(需有上過林保

署開設訓練課程且合格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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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造林20年期滿持續輔導計畫

平地森林是世界趨勢，森林並非只應在山上，更能在

平地創造生態系服務價值惠益，同時在兼顧生態效益

與木材生產的需求之下，為國土建構農地生態網絡，

彰顯平地森林在淨零、韌性與永續的價值。

平地森林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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